『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』委託『臺灣楓城牙友學會』（台大牙醫校友會）
推薦本校畢業生(含大學部及臨床牙醫學研究所) 擔任台大醫院牙科部兼任主治醫師。
	臺灣楓城牙友學會（台大牙醫校友會）推薦兼任主治醫師 申請表

	中文姓名
	護照英文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年月日
	性別
	住址

	
	
	
	  年 月 日
	
	

	聯絡電話
	(H)              (O)
	手機
	

	醫師證書

字    號
	
	專 科 醫 師
證 書 字 號
	
	次專科醫師
證書字號
	

	執業執

照號碼
	
	執業執照號碼登

錄地點(含住址)
	

	學歷
	校  別
	學    校    名    稱
	畢  業  年  月
	學    位

	
	大  學
	
	    年    月 畢業
	

	
	研 究 所
	
	    年    月 畢業
	

	
	
	
	    年    月 畢業
	

	經歷
	服 務 醫 院 或 機 關 名 稱
	職 稱
	教育部核定教學醫院等級
	起訖日期

	
	
	
	
	   年   月起至  年   月止

	
	
	
	
	   年   月起至  年   月止

	
	
	
	
	   年   月起至  年   月止

	現任職務
	民國  年   月起任職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

	兼職工作項目

暨詳細內容
	一般牙科：

臨床教學（有臨床醫療行為者）每星期    上(下)午 共計    小時。

	備註
	【擔任兼任主治醫師的條件及工作內容】：<目前暫限於「一般牙科」>
(1).凡本校校友(包含大學部及臨床牙醫研究所畢業生)持有牙醫師執照五年以上或曾接受過專科醫師訓練者。

(2).兼任主治醫師工作：教導intern、R1及R2。

(3).願意在門診教學前與各科老師溝通。

(4).每週至少選擇一次門診時段，由科內協調。

(5).無給職。
【申請資格】：

(1).有教學熱忱。

(2).繳交學會(校友會)會費。

(3).熱心參與學會(校友會)及校友會分會、各牙醫師公會與其他牙醫相關學會公共事務者。
【審核條件及相關辦法】： 

(1)「申請推薦表」於理監事會議中討論，經會議出席者半數同意即以學會（校友會）名義推薦，再由「台大醫院牙科部甄審委員會」決定是否聘任。

(2)一年一聘（自當年七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止）。
兼任主治醫師之新聘、續聘、不續聘等，經由「台大醫院牙科部甄審委員會」通過後，提報院方審核。









